
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發給要點 

                                   103年 9月 12日北府教中字第 1031660225號令修正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及激勵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所屬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 

    原住民學生努力向上及發展特殊才藝，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要點之學業優秀獎學金或特殊才藝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

金）之資格如下： 

（一）具原住民身分，並設籍本市滿六個月以上之國中、國小在學學 

生。 

（二）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 

（三）非國中、國小一年級新生。 

（四）當學期無記過以上處分者。 

學業優秀獎學金及特殊才藝獎學金僅能擇一申請。 

三、本獎學金每學年辦理二次，自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函知各 

校之申請日起十五日內，由學校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四、學業優秀獎學金：依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以百分等第計分法採計 

    前一學期成績，錄取人數為各校當學期獎學金總名額之百分之七十 

    ，其申請標準及發給金額如下：  

    （一）國中：學習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發給新臺幣（下同） 

五千元整。學習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之具低收入戶證明者，

亦同。 

    （二）國小：學習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發給三千元整。學 

      習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之具低收入戶證明者，亦同。 

五、特殊才藝獎學金之錄取人數為各校當學期獎學金總名額之百分之三 

    十，採四捨五入，其申請標準及發給金額如下： 

（一） 申請前一學期，國中、小學生個人各項才藝比賽成績優異， 

      或其母語、原住民傳統藝能比賽成績優異，經提出相關比賽 

      成績證明文件，依各校各項比賽加總總積分高低排序列冊錄  



      取，其積分計算方式如附表。 

    （二）發給金額同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 

六、本獎學金發給名額如下： 

    （一）國中：全校原住民學生人數每七人，得發給一名，以其總人 

          數除以七人，剩餘數未滿七人仍以七人計算；分校分班比照 

          辦理。但全校原住民學生總人數未滿七人者，得發給一名。 

（二） 國小：全校原住民學生人數每十人，得發給一名，以其總人 

      數除以十人，剩餘數未滿十人仍以十人計算；分校分班比照 

      辦理。但全校原住民學生總人數未滿十人者，得發給一名。 

（三） 全校原住民學生均未達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標準之國中，得 

      由該國中依核定名額擇優遴薦之。但學習成績總平均須六十 

      分以上。 

    （四）全校原住民學生人數之計算時點，以當學期開學日為準。 

       特殊才藝獎學金名額未滿時，得流用至學業優秀獎學金。 

七、本獎學金之申請作業，由本局辦理。 

  



附表 

特殊才藝獎學金各項個人比賽積分表 

類別 比賽名稱 名次 積分 

音樂、藝術類及

原住民母語、原

住民傳統藝能類 

全國性比賽 

第一名 十 

第二名 八 

第三名 六 

第四名 四 

第五名 三 

第六名 二 

新北市市級比賽 

第一名 五 

第二名 四 

第三名 三 

新北市各區比賽 

第一名 三 

第二名 二 

第三名 一 

註：以上比賽，應為政府機關或經政府立案之各單項協會成績始核計積分。 

 


